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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為加強落實核能研究所(以下簡稱本所)專業人員經驗與智慧傳承，發揮團隊綜效及培育優秀人才，特訂定本計畫。
二、實施範圍
本計畫實施對象為公務人員考試錄取分配及調任本所業務單位服務之編制內職員；惟分配或調任時，具有於同一服務單位累積達三年以上相關工作年資者(須最近五年內)，得免予適用本輔導計畫。
三、實施方式
各單位於新進人員(Mentee)到職時，應依所分配之工作內容或業務範圍，指派具經驗之相當或較高層級編制內職員擔任輔導員(Mentor) ，協助確實完成學習目標，達成工作計畫。
四、實施期間及評鑑程序
新進人員輔導實施期間為三年，評鑑程序如下：
(一)輔導員應於新進人員到職後三日內進行面談，瞭解其專業背景、性向、人格特質、意願、學習度，並設定學習目標，填寫輔導計畫檢核表(格式如附表一)。
(二)輔導期間，輔導員及新進人員每四個月應分別填寫評鑑紀錄表(格式如附表二、三)；新進人員並應檢附報告、紀錄等佐證資料。
上述輔導計畫檢核表及評鑑紀錄表，應由服務單位主管核章後，傳送人事室簽請主任秘書、督導副所長轉陳所長核定，並專卷列管。
五、輔導員與新進人員職責及調整
(一)職責
1、輔導員職責：設定學習目標、案例討論、指導、見習以及其他達成目標之教導與建議；每位輔導員輔導新進人員以不超過二名為原則。
2、新進人員職責：依據輔導員的指導積極學習，汲取專業知識及經驗。
(二)調整
輔導期間，如有輔導或學習未達預期目標之情形，得隨時調整改派輔導員；惟新進人員於輔導期間有調整服務單位或工作內容，應重新檢討指派輔導員。
六、考評
    輔導實施著有成效者，服務單位主管得列入輔導員年終考績及陞遷評分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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